
申請喪補費所需資料 

對象 承辦單位 檢附申請資料 申請期限 

公費安養榮民(含

大陸探親死亡安

養榮民) 

安養內住之榮民

(各榮家) 

安養外住之榮民

(各縣.市榮民服務

處) 

1.死亡證明書 

2.除戶戶籍謄本 

3.全民健康保險退

保證明 4.未領取政

府機關核發喪葬補

助費切結書 

請於死亡日起１

年內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殯葬服務  

 本會對於單身退除役官兵〈簡稱單身榮民〉亡故，因在台無繼承人、繼承

人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依法由各地榮民服務處或榮民之

家〈或自費安養中心〉，對該單身榮民提供善後殯葬服務及負有遺產管理權

責，並訂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業作業

要點」乙種，一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辦理殯葬事業採購，由合約殯葬承

商提供單身亡故榮民完善之殯葬服務事宜，維護亡故榮民之尊嚴。 

一、為規範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本會）所屬服務及安養 
機構（以下稱各機構）辦理單身且在臺無繼承人、繼承人所在不明或無遺囑
指定執行人之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以下稱殯葬事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單身榮民殯葬事務之管轄機構如下： 
（一）內住安養機構之單身榮民由安養機構辦理。 
（二）外住單身榮民由現住地之服務機構辦理。 
（三）長期寄醫於公、私立醫療機構達 6個月以上之單身榮民，由寄醫地 

之服務機構辦理。 
三、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稱採購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並應於契約屆滿 3個月前，依本要點規定撰擬招標文件及進行相關作
業。本會認有必要時，得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構辦理之。. 

四、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應成立採購小組，小組人數以不少於 5人為原
則，並由機構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擔任組長。組長應指定採購專業人員 1人承
辦本項業務，並決定組員之分工；如無採購專業人員，組長得指定會計及政
風人員以外之人員為承辦人。 

五、前點採購小組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招標文件撰擬。 
（二）招標公告公開於資訊網路。 
（三）投標文件審查。 
（四）採最低標決標者，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有採購法第 58條情形，限期通知

廠商說明審查。 
（五）開標、審標、決標紀錄之記載。 

http://www.vac.gov.tw/rule/index01.asp?pno=312&sno=110
http://www.vac.gov.tw/rule/index01.asp?pno=312&sno=110


六、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以火葬不逾新臺幣 25萬元、土葬不逾新臺幣
40萬元為原則。各項清單應詳實記載品項、規格及數量，僅列火葬最多不超
過 4級之級距清單，土葬以其必備品項與無法納入之品項，另以選購（其他）
清單，供廠商報價，作為辦理殯葬事務之依據。 

七、各機構應訂定各級距之底價（須含各項稅款），底價為各級距單價乘以預
估數量，並於開標前由機構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定。 

八、各機構得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共同供應契約，由服務及安養機構輪流擔
任訂約機關，其他適用機關應自撰擬招標文件迄簽約日止派員（承辦人及業
管主管）參與採購程序。 

九、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得視地區幅員、特性及共同供應契約，採複數
決標；若採「分區」開價格標，得於招標文件內規定，投標廠商如有二區以
上得為決標對象時，僅得選擇其中一區決標簽約。 

十、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依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採最低標
決標者，得依下列決標原則擇一辦理： 
（一）於招標文件中載明各級距之預估金額及數量，以合格廠商所報各級距
單價乘以預估數量，加總計算之總標價最低者為最低標。 

（二）於招標文件中載明各級距之各單項價格於該級距總額（以上均為預估
金額）所佔百分比（權重），廠商僅須報各級距單價和，決標後再依上述
百分比（權重）折算各項單價。 

十一、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採最低標決標，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標價或部
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稱工程會）訂定「依政府採購法第 58條處
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 80案件之執行程序」辦理。採購小組對廠商提出之
說明應予審查並記錄，以決定應否提出擔保及決標。 

十二、不同投標廠商間或其投標文件如涉有圍標、重大異常關聯之嫌者，各機
構應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決標後，如有清單（含各級距清單及選購清單）外品項之需求，各機構
應依採購契約要項及「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辦理增購程序。 

十四、各機構辦理個案驗收，應依工程會頒訂格式及治喪會議決議採用之級距
製作驗收紀錄，並由首長指定專人負責全程驗收（招標承辦人不得為主驗
人），將驗收情形詳載於驗收紀錄，其無法以文字充分表述部分應拍照存證。 

十五、各機構應於招標文件明定辦理驗收，廠商違反契約規定達 3次以上者，
得立即終止契約，並據以執行。 

十六、殯葬事務採購履約期限不得逾 2年。 
十七、各機構應依下列規定組成善後服務小組，參與治喪會議及公祭： 
 （一）服務機構：首長、副首長、總幹事（甲種服務機構服務組組長、輔導

組組長，上述人員擇一主持）、輔導員、政風、會計及相關人員（如駐區
服務組組長、服務員）。 

 （二）安養機構：首長、副首長、輔導室主任、社工組組長（上述人員擇一



主持）、堂長、政風、會計及相關人員（如秘書室出納、社工、醫護人員）。 
十八、各機構應於接獲單身榮民亡故通知之日起 15日內檢附死亡證明書， 
向亡故榮民住所地之戶政單位辦理死亡登記及申請除戶謄本，並應於 1個 
月內檢附下列文件，以 1人 1卷報會除名： 
（一）死亡通知單。 
（二）死亡證明文件。 
（三）除戶戶籍謄本。 
（四）全民健康保險退保證明。 

十九、單身榮民於本會所屬醫療機構亡故者，該醫療機構應於其亡故當日先 
以電話或傳真通知管轄機構派員前往處理（如為深夜，得於翌日通知）， 
於 3日內補送書面文件，如有代管榮民財產者，應速繕具清冊，移轉管轄 
機構，最遲不得逾五日。管轄機構得向該醫療機構查詢代管亡故榮民財產 
，俾作為殯葬費用支付參考。 

二十、各機構接獲單身榮民亡故通知，應於確認亡者身分無誤後，立即通知 
合約廠商接運遺體；受通知機構如無管轄權限，應即通知管轄機構，管轄 
機構得衡量榮民亡故地點（有無在客觀情況 2小時內接運遺體、有無急迫 
性等因素），委託當地本會所屬服務、安養機構辦理。受託機構，非有事 
實證明亡故榮民之死因有重大爭議者，不得拒絕。 

二十一、單身榮民因罹患法定傳染病，應依其他規定辦理殯葬事務者，依該 
規定辦理。 

二十二、亡故榮民有繼承人而所在不明，無法辦理殯葬事務者，管轄機構得 
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協尋，一個月後仍無人辦理者，由該機構辦理之。亡故 
榮民繼承人因故無法辦理殯葬事務時，得委託管轄機構辦理。 

二十三、亡故榮民生前有預立遺囑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指定遺囑執行人辦理殯葬事務者，由遺囑執行人辦理之。但遺囑 
執行人拒絕執行、所在不明或因故無法執行者，由各機構辦理之。 

（二）未指定遺囑執行人者，由各機構依遺囑指定方式辦理；未指定辦理方 
式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之。亡故榮民未立遺囑，其不具繼承權之家屬、 
5親等內血親或姻親，申請自行辦理殯葬事務，如申請人切結所需費用不 
超過第 6點所定額度，各機構得予同意。但有特殊情形經各機構以專案 
辦理者，不在此限。 

二十四、善後服務小組非有特殊情形，應於接獲榮民亡故通知次日起 5日內 
召開治喪會議。第五日為假日者，得於次一上班日召開治喪會議。 

二十五、各機構於召開治喪會議時，得通知村、里、鄰長及亡故榮民親友參加。
經通知而未能參與者，應於會議紀錄敘明。 

二十六、治喪會議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格式如附表）： 
（一） 主持治喪會議及出列席人員（含未參加人員之事由）之關係資料、 

會議日期及處所。 
（二）亡故榮民身分資料。 
（三）有無大陸繼承人。 



（四）遺囑處理。 
（五）參與治喪人員之陳述。 
（六）其他與殯葬事務有關之陳述。 
（七）葬厝方式、地點、日期及公祭時間。 
（八）依殯葬事務合約決議之級距、品項及金額。 
二十七、為維護繼承人、債權人及受遺贈人權益，善盡遺產管理人注意義務 
，各機構應審酌單身亡故榮民遺產，並依殯葬事務合約內容，於治喪會議 
決議個案辦理採用級距、殯葬費用。 

二十八、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以不增加各級距之殯葬品項、費用為原則，且 
各機構人員（含駐區服務組長、服務員及約聘僱人員）不得為增加殯葬品 
項之建議，其他參與治喪會議人員所提報告及建議，應詳載於會議紀錄。 

二十九、各機構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殯葬個案，如有特殊需求增加清單（含各 
級距清單及選購清單）之殯葬品項、費用者，該增加之費用，不得逾越治 
喪會議決議所採用級距價額（標價）之百分之 20。 

三十、各機構辦理單身亡故榮民殯葬個案，未依採購法及相關規定之法定程 
序辦理契約變更者，不得增加清單（含各級距清單及選購清單）外之殯葬 
品項及費用。 

三十一、未支領退俸之單身亡故榮民，如無遺產辦理殯葬事務，一律以合約 
第 1級距品項、金額辦理，但不得逾本會相關補助費，並應載明於招標文 
件；支領退休俸、贍養金之榮民亡故，各機構應依國防部規定期限儘速向 
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申請殮葬費。尌養榮民亡故，其喪葬補助費最高不得 
逾新臺幣 4萬元。非由管轄機構辦理且亡故榮民家屬均未申領政府預算發 
給之喪葬補助時，實際辦理殯葬事務之遺囑執行人、家屬、5親等內血親 
或姻親，得於死亡日起 1年內檢附下列資料申請喪葬補助費，逾期則不予 
受理： 
（一）死亡證明書。 
（二）除戶戶籍謄本。 
（三）全民健康保險退保證明。 
（四）未領取政府機關核發喪葬補助費切結書。 
前項申請未依規定檢附證明資料，其能補正者，各機構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不符合申請條件，駁回其申請。 

三十二、亡故榮民殯葬方式、地點，除殯葬管理條例及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葬厝方式：無遺囑指定葬厝方式者，以火葬辦理之。 
(二)葬厝地點：無遺囑指定葬厝地點者，以國軍示範公墓（忠靈殿）、 

國軍忠靈塔、各縣、市軍人忠靈祠、公立公墓（靈骨塔）或本會所屬機 
構之榮民墓園（榮靈塔）辦理安厝（葬）。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依各 
該管理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生前預購安厝（葬）處所者，應尊重亡者遺願，安厝（葬）於購置 
    處所地點。 



三十三、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應對於亡故榮民遺體接運及殮殯奠祭標準訂 
  定履約流程。 
三十四、殯葬事務辦理完畢後，除特殊情況外，應自榮民亡故之次日起 2個 
  月內，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相關規定，以 1案 1卷移轉遺產管理承辦單位 
  （人）。 
三十五、各機構得視單身榮民亡故人數、遺產狀況或特殊需求辦理或委託具 
  專業能力之機構代辦公祭及聯合追思祭悼，其儀式及殯葬品項應於招標文 
  件明定。 
 


